
世界经济 * 2024年第1期 ·3·

税制改革、营商环境与市场活力：

兼论改革协同作用

汪殊逸 袁从帅 刘志阔*

内容提要 本文聚焦考察营改增的政策效应，并分析这种效应是否取决于

营商环境，为宏观财政政策效能的有效释放提供借鉴。本文基于全国工商登记

注册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发现营改增不仅显著增加了试点服务业新成立企

业数量，而且通过投入产出关系间接增加了新增工业企业数量。但值得注意的

是，营改增对市场活力的影响非常依赖于区域营商环境状况，凸显出政策协同的

重要性。在减税空间日益有限的情况下，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政策协同，是更大

程度释放税收政策红利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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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发

展，以减税为特征的税制改革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至 2021年，全国累计

办理新增减税降费 8.8万亿元，规模之大前所未有①。以减税为导向和特征的税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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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旨在降低企业运营的成本和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进而起到培育税源、增强经

济发展后劲的效果。但同时减税也给各级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大幅增加政府赤字规

模，导致政府债务增长（尹李峰等，2021），诱致财政紧平衡（李全等，2022），并可能引

发潜在财政风险（郭庆旺，2019）。随着财政可持续性受到影响，继续减税的空间有

限，宏观政策工具箱的丰富程度也受到影响。因此，推进税制改革的关键是实现改革

红利的充分释放，以增进市场活力和涵养整体税源，确保减税和财政可持续性的良性

循环。

作为重要的宏观政策工具，税制改革效果如何，不仅取决于改革本身，还可能依

赖或受制于其他维度的改革措施。这时，我们除了要关注税制改革本身，还要特别注

意其他政策因素对其效果的影响。2022年 8月 29日，时任总理李克强在第十次全国

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与“放管服”改革相辅

相成，深化“放管服”改革是为市场主体“改良土壤”，创新实施宏观政策是“浇水施

肥”，要以“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宏观政策效能①。这突出了“放管服”改革

背后营商环境建设与其他宏观政策进行协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此，本文在研究

税制改革对于市场活力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这种效果是否取决于以多个变量衡量

的营商环境，从而探索不同改革之间的政策协同作用，并进一步地对市场活力促进效

应可能带来的后续影响进行探讨。

我们选择研究的税制改革为营改增。营改增是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最重要

的税制改革，对于构建中国现代税制体系和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营改增打通了二、三产业增值税抵扣链条，使得服务业只需缴纳基于本环节增值额计

征的增值税，促进了产业分工，实现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互促共进，进而带

动整个市场活力的提升。这其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是税制扭曲的削弱以及由此引

发的减税效应。一方面，营改增畅通了增值税全行业抵扣链条，无论是设备、原材料

还是外购服务，进项税额均可抵扣，扫清了两税并存产生的扭曲效应，巩固了税收中

性特征，从而促进市场交易、提升市场活力；另一方面，由于在税制设计上消除了重复

征税，营改增也体现出明显的减税效果，根据 2018年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数据，营改增

在 2012至 2017年间累计减税近 2万亿元。在此背景下，本文研究了营改增优化完善

流转税制度所产生的市场活力提升效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研究了这种效应的产生

① 李克强在第十次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资料来源：http：//www.gov.cn/
xinwen/2022-08/30/content_57073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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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赖于其他政策措施的协同作用。

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包括如下内容：首先，本文基于试点逐步扩围的营改增改革，

利用全国层面的工商登记注册数据，研究税制改革对试点行业市场活力的直接影响，

以及对第二产业产生的间接溢出效应。其次，本文分析税制改革的效果是否依赖于

地区层面的营商环境状况，借此考察税制改革与营商环境建设的政策协同作用。最

后，本文分析市场活力对涵养税基的影响，对税制改革是否加大了财政压力的问题进

行了回应。

本文的研究内容与以下四支文献密切相关。一是营改增改革的理论机制与影响

效果。高培勇（2013）认为营改增不仅是税制改革的基础性举措，也是事关宏观政策

的重要操作，并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营改增的功能定位和潜在效果。由于营改增改革

消除了已有流转税制下的重复征税问题，打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大量文献聚焦于营

改增改革背后的减税效应（彭飞等，2020；姚东旻等，2020；苏梽芳等，2021），并分析可

能导致的分工效应（陈钊和王旸，2016；孙晓华等，2020），对企业要素投入的影响（彭

飞和毛德凤，2021；彭飞等，2022）和对创新以及产业升级的促进（袁从帅等，2015；李
永友和严岑，2018）。二是减税政策对于企业选址和创业的影响。Suárez Serrato and
Zidar（2016）发现美国州所得税的降低显著促进了当地企业数量的增长，说明企业的

有效税率对于企业的选址决策存在显著影响。对于中国减税政策效应的研究发现，

多项政策，如增值税降低税率及扩大抵扣（何振和王小龙，2019）、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政策（王贝贝等，2022）等均会降低企业成本，从而促进企业进入、投资并进行雇佣等

经济活动。三是营商环境制度改革和建设的重要作用。一方面，现有文献关注营商

环境对企业设立、成长和创新的影响。其中，毕青苗等（2018）创新地利用全国各地行

政审批中心的设立，发现行政审批改革显著增加了企业进入；黄亮雄等（2020）发现商

事制度改革显著提高了地区新增企业的增长率；夏后学等（2019）发现营商环境的优

化有助于消除体制性障碍，促进市场创新活力。另一方面，夏杰长和刘诚（2020）从政

策协同的视角研究契约精神与商事改革的互补性，发现在商事改革进展较好的地区

契约精神对创新的作用更大。四是，大规模减税降费的财政风险影响。郭庆旺

（2019）强调必须认识到减税降费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尤其是对财政平衡状况、财政

收入体系和地方财政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目前对于该问

题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尹李峰等（2021）发现省级层面上采用收入占比反映的减税

降费促进了地方债增长，助长了地方债务风险；但张牧扬等（2022）的研究发现增值税

税率下调对地方政府债务形成“担保效应”，对债务扩张产生了抑制；同时，李昊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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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彦男（2021）发现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提高了企业纳税遵从度，从而部分弥补

了因减税产生的税收收入损失。对于营改增可能产生的财政影响，田志伟和胡怡建

（2014）利用CGE模型进行了分析，认为短期内减税效应会导致税收收入下降 2%左

右，在长期将因改革效应而增加税收收入。

现有文献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税制改革的政策背景和直接效果，以及由此可能

引发的财政风险问题，还有助于我们理解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本

文分析了税制改革对于市场活力的政策效应和后续影响，着重强调了营商环境的优

化与税制改革的协同作用，由此探讨不同改革方案间进行政策协同的重要意义。研

究发现：首先，营改增改革不仅促进了试点服务业的新成立企业数量，而且通过投入

产出关系促进了工业企业的注册成立，这显示一项以减少制度扭曲、发挥减税作用为

特征的税制改革能够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其次，税制改革促进企业设立、激发市场活

力的效应，显著依赖于地区层面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较差的地区该效应并不理想。

本文采用已有文献中衡量营商环境的两套不同维度的指标发现，如上的政策协同结

果非常稳健。最后，进一步研究显示，以营改增改革为代表的减税政策并未导致税收

压力的显著上升。相反，由改革引致的企业活力的提升可起到培育税源的作用，同时

减税之后的税收收入增长取决于企业活力的变化。综合上述结论看，只要减税能够

激发市场活力，财政可持续能力就会得到提升，减税引起财政风险的概率就会降低。

本文还发现，减税效果依赖于营商环境好坏。因此，在各个地区，尤其是那些营商环

境较差的地区，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变得非常重要。这些地区营商环境的改善将释放

原本受限的减税效应，从而通过不同政策的协同作用取得存量改革效果。

本研究可能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贡献和创新之处。第一，本文着重考察营改增

改革对于新生市场主体的影响，这丰富了已有文献针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研究，同时

为研究减税对市场影响的文献提供了稳健性证据。第二，本文以新注册企业数量作

为核心被解释变量，研究直接受营改增影响的服务业企业，并进一步分析对于工业企

业的溢出影响，强调了新增企业这一指标背后反映的市场活力的重要经济意义，为分

析改革对税源的涵养效应进行了铺垫。第三，本文从税制改革与营商环境建设的政

策协同角度切入，考察税制改革政策作用的发挥与营商环境的关系，以理解改革系统

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重要内涵，进而凸显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研究视角新颖。

进一步地，各项宏观政策的效果也可能像税制改革一样，对以营商环境为代表的基础

性制度因素具有依赖性。最后，本文还直接考察了减税的财政可持续问题。已有文

献主要从理论和宏观数据上分析减税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本文则利用细致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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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年份维度的税收数据，考察减税促进的市场活力增长能否进一步促进税收收入

的增加，从而缓解其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问题。

本文后续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营改增改革的制度背景与理论假说；第

三部分具体阐释本文的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第四部分分析营改增改革对于市场活

力的政策效应；第五部分深入探究了营改增与营商环境的政策协同效应及税源涵养

的效果；最后总结全文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

营改增作为自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税制改革，是构建中国现代税

制体系、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制度变革（胡怡建等，2017）。

分税制改革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新兴行业崛起，工业和服务业不断融合，割裂的流

转税制、营业税重复征税等问题的负面影响逐渐凸显。其中阻碍分工深化的影响尤

为突出，当时的税收制度既不利于服务业自身成长，也不利于产业融合发展。加之增

值税和营业税分属国税、地税两个征管部门，矛盾更加明显。在中国经济结构矛盾趋

于激化的背景下，出于调节经济结构的需要，中央政府于 2012年开始启动了营改增

改革（高培勇，2013）。营改增之前，中国的商品流转税是“双轨制”，主要是对工业课

征增值税，对服务业课征营业税。营改增之后，服务业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

税。两个税种最大区别是税基不同，营业税依据销售额全额征税，而增值税实行抵扣

制度，仅对商品在本环节的增值部分征税（马光荣，2017）。营改增的初衷是完善现有

流转税制，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减轻重复征税。改革在决策层面也设立了确保所有

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目标，并在试点过程中对部分短期税负增加企业进行了补贴①。

营改增政策实施后，不仅扩大了税基、拉长了产业链，还起到了显著的减税作用，2012
至2017年累积减税近2万亿元。

由于营改增的复杂性，改革从部分地区和行业先行试点，并逐步推广至全国和全

行业，具体改革时间见表1。在地区维度，上海市首先试点，主要原因在于上海是全国

唯一没有分设国税地税的地方（范子英和彭飞，2017）。在行业选择上，最初试点行业

① 详见《部分企业税负增加怎么办（经济聚焦·营改增效果怎么样（下））》，《人民日报》，2013年 2月 19日第

10版。资料来源：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 201302/t20130218 _7335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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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1+6”行业①。随着时间的推移，营改增的范围在地区和行业两方面逐渐扩

围。2012年 8月 1日起，试点的“1+6”行业由上海市分批推广至北京、天津、江苏、安

徽、浙江、福建、湖北、广东 8省市；一年之后扩围到全国所有地区。2014年 1月 1日
起，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试点行业。由于行业特殊性，该次扩围没有采取分地区试

点的方式，而是在全国范围内一次性同步实施。2014年 6月 1日起，国家进一步将电

信业纳入全国营改增试点范围。剩余所有服务业行业自 2016年 5月在全国范围同步

开始正式实施营改增。

表1 营改增改革时间表

改革开始时间

2012年1月1日
2012年9月1日
2012年10月1日
2012年11月1日
2012年12月1日
2013年8月1日
2013年8月1日
2014年1月1日
2014年6月1日
2016年5月1日

改革行业

“1+6”行业

“1+6”行业

“1+6”行业

“1+6”行业

“1+6”行业

“1+6”行业

新增广播影视服务

新增铁路运输业、邮政业

新增电信业

所有行业全面实施

改革地区

上海市

北京市

江苏省、安徽省

福建省、广东省

天津市、湖北省、浙江省

全国

全国

全国

全国

全国

资料来源：参考陈钊和王旸（2016）、范子英和彭飞（2017）和马光荣（2017）的研究整理。

上述的试点改革，为研究营改增的文章提供了识别条件。本文参照现有文献，采

用双重差分的研究设计对营改增的政策效应进行识别和分析（陈钊和王旸，2016；范
子英和彭飞，2017），具体的研究设计将于本文第四部分进行展开。

（二）理论假说

本文主要研究税制改革对市场活力的影响，分析这种效果是否取决于营商环境，

并讨论市场活力的释放对税收可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本节说明为何以新生

市场主体来代理市场活力，以及营改增改革为何会促进新生市场主体的增加，并进一

步探究了政策的溢出效应及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其次，本节通过讨论营商环境影响

① 其中，1是指交通运输业（包括陆路、水路、航空、管道运输），6是指 6个现代服务业（包括研发和技术、

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物流辅助、有形动产租赁、鉴证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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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企业主体进入的微观机制，分析了营改增改革与营商环境优化的制度关联。最

后，本节分析了以新生企业数量为代表的市场活力提高与税收收入增长的因果关系，

进而分析营改增的财政影响。

本文之所以利用新生企业来代理市场活力，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其一，从政

策制定者角度，新生企业数量是反映市场活力的核心指标。如 2020年 9月时任总理

李克强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放管

服”改革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其显著标志就是市场主体数量大幅增加。国内各

类市场主体从 2012年不到 6000万户，到 2019年底翻了 1倍多，达到 1.2亿户。其二，

已有文献认为新生企业数量可以代表企业家精神，衡量一个地区的市场活力状况

（Glaeser and Kerr，2009；Delgado et al.，2010）。其三，从政策效应上讲，营改增一方面

会通过服务外包、分工效应等机制促进试点行业新生企业的成立，另一方面改革的减

税效应也会促使新生企业的进入（Liu et al.，2019）。

接下来，本文详细阐述营改增如何促进新生企业的出现。营改增改革以打通增

值税抵扣链条、消除双重征税为核心，其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新生企业增长的重要逻

辑在于以下两个维度：税制扭曲的削弱和税收成本的降低。其中，前者打通了抵扣链

条，增强了税收中性，扫清了两税并存产生的资源配置扭曲，扩大了市场规模；后者降

低了企业成本、激发了市场活力。随着抵扣链条更加畅通，微观层面的减税效果凸

显。具体如下：

（1）税制扭曲的削弱。在营改增之前，服务业企业缴纳以销售收入全额计征的营

业税，工业企业基于本环节增值额计征增值税，两种流转税制并存。该模式下的流转

税制由于其非中性的特征，会对资源配置产生扭曲。营改增改革取消了营业税，打通

了增值税抵扣链条，全行业可以层层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服务业企业提供服务所缴

纳的增值税可由下游企业作为进项税额进行抵扣，扫除了税收层面的制度障碍。这

一方面增加了服务业外包需求，促进了试点行业新企业的出现；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产

业分工，集团企业可在战略层面剥离非核心但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务，设立独立的

服务业企业，使得市场活力进一步提升。

（2）税收成本的降低。营改增通过对产品和服务统一征收增值税，打通了二、三

产业税收抵扣链条，第二产业中原增值税应税企业购买服务、服务业中原营业税应税

企业购买原材料等，均可抵扣进项税额，有助于降低包括工业企业在内的全产业链各

个企业税负。并且随着营改增的深入推进，增值税抵扣链条更加畅通，可抵扣进项税

的外购服务和享受政策福利的试点行业不断增加，减税的规模和效果也会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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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增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营改增政策的减税规模从 2012年的 426亿增加至

2016年的 5736亿，具体可见表 2。同时，减税效应并非仅发生在试点企业，非试点企

业因抵扣税额的增加也获得较多的减税收益，从而形成了试点企业和下游企业产业

链双向减税减负效应，进而有助于激发市场活力（胡怡建等，2017）。

表2 营改增减税规模及结构：2012-2016年 亿元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合计减税

减税规模

426
1402
1918
2666
5736

减税增长%
-

229.11
36.8
39

115.15

试点企业减税

减税规模

189
600
898
1446
3674

年度占比%
44.37
42.8
46.82
54.24
64.05

非试点企业增加抵扣减税

减税规模

237
802
1020
1220
2062

年度占比%
55.63
57.2
53.18
45.76
35.95

资料来源：胡怡建等（2017）。

但是具体到不同所有制下的市场主体，因各自的战略目标和管理存在着显著的

差异，如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在税制改革下会呈现显著的政策效应异质性。一方

面，与民营企业更加关注自身收益最大化不同，外资企业会更加注重其全球战略的布

局，国有企业作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其

经营的战略目标则更加多元；另一方面，新成立的国有和外资企业，可能更加受到其

他维度如注册流程等的影响，也可能由于存在更多避税措施，对于税制改革的反应并

不明显（Fan and Liu，2020）。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一：营改增会直接促进试点服务业中新企业出现，并通过投入产出关系间接

促进第二产业的新成立企业数量，但政策效果更多体现在民营企业。

进一步，虽然营改增有助于增加新企业进入、激发市场活力，但这种效应不单单

取决于税制改革本身，还依赖于营商环境。上述分析显示，营改增会通过降低企业税

费成本产生激发市场活力的政策效应。而企业成本具有多样性，除税费成本外，还有

融资成本、物流成本、人工成本，以及与营商环境密切相关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这些

不同类型成本都会对企业活力产生影响，不同政策效应之间的协同作用也源自于此。

比如，在腐败较为严重的城市，企业所得税减税对内资企业进入的促进作用大幅减弱

（贾俊雪，2014）。政府近年来特别关注税费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前者是企业相对

确定、显性的成本，后者则是企业生存环境中普遍存在的“暗礁”，它往往会严重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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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生产发展（刘尚希等，2019）。因此，营商环境背后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可能是市

场活力最基础、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如果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则会对其他成本的改

善效果存在挤出效应；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则有助于与税制改革形成互补作用，提升

税制改革效能。Da Rin et al.（2011）发现减税政策对企业进入存在非线性影响，只有

当平均有效税率降低到一定阈值时，减税才会起到促进作用。这暗示着其他类型成

本的存在影响了税制改革的减税效应，如营商环境较差的地区因较高的不可观测的

制度性成本，使得减税对企业整体成本的降低效果并不理想。反之，如果一地拥有较

好的营商环境，制度性交易成本较低，减税发挥作用的临界点也会随之降低、效应随

之增强。

此外，按照《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营商环境是指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

中面对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主要涉及市场主体保护、市场环境、政务服务、监管

执法、法治保障等方面。国家实施的减税政策需要各地政府部门严格依法依规落实，

也就是需要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保障。不然，即使税制改革增加了企业扩大投

资的动机，也有可能受制于非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因此，我们认为，营商环境是影

响市场活力的更为基础性的制度因素，税制改革效应的发挥依赖于营商环境。与此

同时，营改增在税制意义上显著降低了企业税负，这可能引起更多企业进入从而增加

竞争效应，因此企业在确定进入时的选址问题上会更加考虑营商环境，从而引起税制

改革在区域间的异质性效果。对此，本文深入考察营改增与营商环境的这种协同效

应，并提出：

假说二：营改增对市场活力的促进，依赖于改革区域的营商环境状况。

减税型的税制改革的代价是政府收入的减少，所以有必要关注财政的可持续性

以及可能由减税引发的财政风险。一项税制改革的成败要看其最终是否激发了市场

活力，进而通过培育税源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目前，减税规模的核算体现

为税制意义上的减税，主要衡量不同税制下同一企业的税负水平差异，这有助于我们

理解微观企业的减税效应，但是无法回答宏观维度的税收收入变化。同时，宏观维度

的整体税收收入变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也难以直观地看出哪些是税制改革起到

的作用。因此，我们将基于地区-行业-年份维度的细分税收数据，利用改革试点创造

的识别条件，直接检验整体税收收入的变化。

理论上，市场活力的提升能够培育壮大税源、促进税收收入增长，进而缓解减税

产生的财政压力，反过来进一步拓展税收政策调整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优化营商

环境、释放减税政策激发市场活力的效应就更加重要。市场活力提升促进税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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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主要有两个机制。第一，新进入企业产生税收收入。通常，新进入企业处于起步

阶段，一般规模较小，享受较多针对中小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和国内增值税优惠政策，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进入企业不会贡献税收。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16-2020年，

新办涉税市场主体成立当年的有税申报率接近五成，即使在小微企业增值税免税销

售额由每月3万元逐步提高至15万元的情况下，有税申报率总体仍呈增长态势①。第

二，市场活力提升意味着老企业生产经营也向好，进而带动税收收入增长。虽然一般

使用新进入企业衡量市场活力，但一个市场具有活力是新老企业都有活力。只有当

老企业生产经营向好并扩大投资时，新企业数量才会增多。因此，提升市场活力也会

促进老企业发展壮大，进而缴纳更多税收收入。

本文主要对上述机制一，即新进入企业对税收收入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检验以

新生企业数量为代表的市场活力，是否能够真正促进税收收入的增长，进而从财政可

持续角度来分析现有税制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协同推进的重要意义。由此，本文

提出：

假说三：以新生市场主体为代表的市场活力的增加，有助于培育税源促进税收收

入增长。

三 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

本部分主要详细解释本文利用的数据和核心变量定义。数据主要来自国家工商

总局的 2007-2015年工商登记注册数据、工商空壳企业数据、2012年行业投入产出表

数据、不同维度的营商环境指标和《中国税务年鉴》中的 2007-2015年分省份、行业的

税收收入数据。

（一）新生企业

为了衡量省份-行业-年份层面的新生企业数量，本文利用来源于国家工商总局

的 2007-2015年定期更新的工商登记注册数据。详细的数据解释可以参考Bai et al.
（2020）和Dai et al.（2023）的研究。一方面，现有文献利用工商登记注册的基本信息

计算企业数量，并以此衡量区域创业活动情况（莫怡青和李力行，2022）；另一方面，现

有文献利用工商登记注册的股权网络信息考虑企业间网络关系的影响（Shi et al.，

① 王军在培育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资料来源：https：//www.ctax.org.cn/csyw/
202107/t20210710_111955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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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Chen et al.，2021；Shi et al.，2021）。具体而言，该数据中的企业样本主要包含企

业名称、经营范围、注册时间、注册地址、行业分类等详细信息。与现有的其他微观数

据相比，该数据在本研究中有如下优势：第一，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企业，都在工

商登记注册数据中有所体现；第二，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等微观数据相比，工商登记

注册数据涵盖了所有在中国登记注册的企业，样本更为完整，特别适合于对企业进入

情况的考察。

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我们对于工商数据做了如下处理：其一，删除核心变量缺

失数据。具体删除了注册地址、行业代码和成立年份缺失的样本。进一步地，为了保

证数据质量，我们也删除了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都缺失的样本。其二，删除了工商登

记注册当中的非企业注册信息①。此外，为了保证样本的平衡性，我们还删除了行业

内样本非常少的行业②。

（二）空壳企业

由于本文研究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省份-行业-年份层面的新生企业数量，该指

标代理的市场活力可能受到包括空壳公司的虚假注册影响造成偏误。对此，本文使

用启信宝空壳指数③，其通过模型算法和大数据挖掘技术，从企业经营场所、资产形

态、企业人员、经营活动、经营资质以及风险信息等维度，全面扫描并识别疑似的空壳

公司。但由于数据限制，我们仅能获得 2014年之后二位代码行业及地区-行业门类

逐年的空壳企业数量以及其占所有存续企业比重，无法详细获得单个企业是否为空

壳企业这一微观信息。由此，本文可以通过剔除空壳企业占比较高的行业对基准结

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所使用的空壳指标均为空壳企业占比指标，具体而言为样

本涵盖的2014-2015年各行业空壳企业占所有存续企业的比重。

在具体研究设计中，本文分别将空壳企业占比前 20%的全部样本行业和试点样

本行业④识别为空壳行业和试点空壳行业，在基准设计基础上进行剔除，观察政策效

应的变动。进一步地，我们通过 2014-2015年各行业空壳企业占比情况，构建了该时

①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4754-2011），非企业样本主要包括：S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

织；T国际组织。

② 具体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开采辅助活动、烟草制品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水利管理业、社

会工作、新闻和出版业。

③ 资料来源：qixin.com。
④ 文章仅展示了以前 20%作为空壳行业的划分结果，本文对该空壳占比划分进行了多个门槛比例的稳健

性检验，所得结果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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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各行业新增注册的非空壳企业数量，并对基准样本内的被解释变量进行替换，进

而排除由空壳企业、虚假注册等对研究分析造成的干扰，实现稳健性检验。

（三）投入产出

对于工业企业而言，营改增之后，购买试点行业的服务可以进行增值税进项抵

扣，从而带来下游第二产业的减税。减税效果的大小取决于下游行业与营改增行业

之间的产业关联度大小（马光荣，2017）。因此，如果一个行业的上游投入品当中，来

自营改增行业的产品比重越高，营改增对这一行业减税的效果越大，对此我们需要计

算行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本文中，我们主要利用了《中国2012年投入产出表》。

我们根据投入产出表，计算了第二产业每个行业中营改增行业的投入占比，以此

来衡量该行业受到营改增的影响程度，具体测算参考了陈钊和王旸（2016）、范子英和

彭飞（2017）和马光荣（2017）等的研究。同时，考虑到该变量为连续性变量，我们根据

投入占比进行排序，将中位数以上的行业定义为受营改增溢出影响的行业。进一步

地，我们将受到溢出影响的行业，区分为是否为 75%分位数以上，用来定义为高溢出

行业和低溢出行业，借此分析营改增政策溢出效应的异质性。

（四）营商环境

对于营商环境的度量，本文主要参考和利用已有学者的数据库，具体变量的选取

和处理如下：（1）企业经营环境，具体数据来自王小鲁等（2018）。该数据来自国民经

济研究所和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合作完成的调查。在本文中，我们主要选取了 2012
年之前的市场化指数、非国有占比等指标。（2）政商关系，具体数据来自聂辉华等

（2018）。对于该指数，我们主要选择了政商关系、亲近指数和清白指数三个指标，分

别代表整体政商关系以及亲、清两个具体维度的分项指标。对此，我们先将地级市的

各项指标汇总计算到省级层面，然后再在省级层面进行排序，分别筛选出政商关系、

亲近指数和清白指数排名靠前的省份。

本文主要想考察税制改革的效果是否取决于营商环境，由于营商环境存在多种

可能的定义方式，并且本文的回归样本为省份-行业-时间层面，于是我们对以上营商

环境指标，做了如下处理：第一，全部处理成省级层面的变量。由于部分指标为省级

层面，部分指标为地级市层面，我们的回归样本主要是省级层面，于是我们将地级市

层面的指标，简单平均到省级层面。第二，全部处理成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之所以

如此处理，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部分指标并不随时间变化，并且为近年统计指标。

对此，我们的潜在假设为，营商环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各省之间的差异在一段时间

内不会发生太大改变。对于随时间变化的指标，我们计算了各个年份的平均值。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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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回归中控制了省份×时间的固定效应，已经吸收了省级层面营商环境变化的

影响。第三，全部处理成营商环境高低的虚拟变量。由于不同衡量指标的单位不同，

数值分布也存在差异，为了便于进行回归结果的解读，我们按照各类营商环境指标进

行排序，以中位数为门槛分为高低两组。

（五）税收收入

目前，中国税务统计资料在地区层面的信息披露主要包括几个维度：（1）分税种

收入，具体又区分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组织收入，以及中央级收入和地方级收

入；（2）分行业税收收入，这个无法再细分税种，仅区分为国地税不同组织收入。根据

本研究内容，我们从《中国税务年鉴》中整理了历年分省份、分行业的税收收入数据，

以此考察营改增试点对于该行业和溢出行业整体税收收入的影响。

由于历年税务年鉴中行业分类并不完全一致，我们逐年对其进行了调整，具体而

言我们比对了统计局发布的 2011年行业代码，将各年税务年鉴中的细分行业进行整

理归纳①，从而使得省份-行业逐年税收收入与本文主数据集的行业更加匹配。

四 税制改革和市场活力

本部分将营改增改革试点的逐步扩围视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方法研究

其对市场活力的政策效应。

（一）基准分析

本文使用的基准回归模型设计如下：

firmnumpit = α0 + α1VAT_reformpi × postpit + μpi + τt + εpit （1）
其中，p代表省份，i代表行业，t代表年份。firmnumpit为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

是使用工商注册数据中新企业注册数量代理衡量的市场活力。该变量包括了各省

份-行业-年份所有企业、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注册数量，具体衡量方式为 ln（新注

册企业数+1），后文简写为 fnpit。核心解释变量中VAT_reformpi代表 p省份 i行业是否经

历了营改增试点推开过程，作为试点省份-行业则为 1，反之为 0；postpit代表该省该行

业该年是否已实施营改增改革，如在改革年份及以后则为 1，反之为 0。后文中将

VAT_reformpi × postpit简化表达为DIDpit。

① 例如：对于汽车行业，我们单独分析 2011年的汽车分项税收数据；对于橡胶和塑料行业，我们将 2012年
之后两个行业的税收进行了合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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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α1为本文所关心的营改增政策效应，用来衡量营改增对试点行业的直接影

响，如果其显著大于零，则说明营改增对市场活力产生了明显促进效果。模型（1）中

控制了省份×行业的固定效应 μpi和年份固定效应 τt，并在政策分配的省份-行业维度

进行聚类。此外，为控制地区层面及行业层面随时间变化因素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地

将年份固定效应更换为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γpt和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δit，从而控制了

省级及行业层面时变遗漏变量，如省份层面和行业层面随时间变化的营商环境变动

对于回归结果的干扰。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3。其中第（1）至（3）列的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固定

效应，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系数 α1的估计量均为正，且始终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明营改增的实施显著促进了试点行业相较于非试点行业的企业注册数量，增加了

试点行业的市场活力。由第（3）列的结果可知，当控制了省份×行业、省份×年份和行

业×年份的固定效应后，即控制了省份、行业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后，相较于非试点行

业，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使试点行业的新增注册企业数量增加了 38.9%。在对试点前

后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对比后发现，试点行业平均新增注册数量提高了 2.096倍①，这

意味着本文估计出的营改增政策效应在试点行业的市场活力促进中贡献了 18.56%
（=0.389/2.096）。本文后续的研究分析均在第（3）列的模型设计之上展开。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DID

省份×行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全样本

0.289***
（0.0357）

控制

控制

21 522
0.945

（2）
全样本

0.290***
（0.0349）

控制

控制

21 522
0.950

（3）
全样本

0.389**
（0.171）

控制

控制

控制

21 522
0.971

说明：小括号内为聚类到省份-行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

性水平。下表同。

① 该比值由作者依据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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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本文使用的工商注册数据可能会受到包括空壳企业、虚假注册等的干

扰。为排除空壳企业虚假注册对基准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在基准结果的基础

上剔除空壳行业样本后重新回归。进一步地，我们通过使用启信宝空壳指数构建了

与样本期重合的 2014-2015年非空壳企业新增注册情况，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替换

了对应年份的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4第（2）-（4）列。具体而

言，第（2）列将所有行业中空壳企业占比前 20%的行业进行了剔除，第（3）列则仅剔除

了营改增试点行业中占比前 20%的行业①，第（4）列为对样本期后两年的被解释变量

进行非空壳化处理后的政策效应估计结果。

表4 稳健性检验：排除空壳企业影响

DID

省份×行业固定效应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全样本

0.389**
（0.171）

控制

控制

控制

21 522
0.971

（2）
剔除空壳

0.424**
（0.172）

控制

控制

控制

16 941
0.976

（3）
仅剔除试点空壳

0.367**
（0.169）

控制

控制

控制

20 696
0.974

（4）
非空壳化处理

0.361**
（0.170）

控制

控制

控制

21 522
0.970

由于本文识别的空壳行业多数为非营改增试点的行业，即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本

文研究设计中的对照组。所以当剔除这一部分行业样本后，我们可以看到第（2）列

的估计系数相较于第（1）列的基准结果有了一定的提高，即营改增政策的市场活力

促进效果变得更加明显。而在我们仅剔除试点行业中空壳占比最高的前 20%行业

样本，以及对样本期后两年所有样本进行非空壳化处理后，由第（3）-（4）列结果我

们可以发现，系数较基准回归略有下降，但统计层面依旧显著。这说明空壳企业和

新增公司的虚假注册确实会导致高估政策效应，但是并未对本文的结论造成较大

干扰。

（二）内生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上文发现，在营改增改革实施后，试点行业相较于非试点行业

① 同时，我们依据是否试点对于行业的空壳占比进行了组间均值差异 t检验，得到 p值为 0.785，即当剔除

试点空壳行业后，是否为试点行业之间的空壳占比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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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注册企业数量的政策促进效应更大。但这一结果可能源自试点行业在政策实施

前就存在新增注册企业数量上升速度更快这一趋势，从而使得本文的基准研究设计

违背了双重差分法识别政策因果效应的前提——平行趋势假设。为了验证本研究中

双重差分法的适用性，我们依事件研究法构造计量模型，检验营改增政策效应的事前

趋势和事后动态效果。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fnpit = β0 +∑t=-4，t≠-1
3 βt[ ]VAT_reformpi × 1(Tpit = t ) + μpi + γpt + δit + εpit （2）

此处Tpit为试点省-行业距离试点的时间，试点后为正，试点前为负。本文以试点前

第一期作为基期，并将政策发生4年以前的样本归集至政策前第4期。如图1所示，在营

改增政策前，改革试点行业相较于其他行业并未反映出显著的新注册企业数量差异，而

从改革当期开始试点行业新注

册企业数量显著多于其他行

业，且该差距逐年增大，这不仅

说明营改增的政策效应满足事

前的平行趋势，同时还反映出

其市场活力的促进效应逐年递

增①。这一逐渐递增的政策动

态效应，源于随着时间的推移，

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推进，试点

地区和行业的扩大，进项税抵

扣将更加充分，增值税抵扣链

条更加通畅。

2.安慰剂检验。为进一步排除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对于本文结论有效性的影

响，确保基准结果中对于营改增政策效果结论的稳健，本文参照 La Ferrara et al.
（2012）等文章的做法，通过随机生成实验组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

具体而言，我们随机地将营改增试点冲击赋予给定省份-服务业行业的观测值，

并将试点的时间随机赋值为 2012年、2013年和 2014年 3个年份之一，使得营改增政

① 受到政策推广各个环节的时间限制，图 2所示政策后 2期和政策后 3期的实验组样本小于改革当期和

政策后 1期，即在事件分析法中对该两期进行统计估计时使用的观测值数量减少，标准误的估计值相应增大。

此外，由于本文使用的是工商注册数据而非微观企业的抽样数据，回归结果不太可能受到抽样误差的影响，置

信区间的相应扩大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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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对于特定省份-行业的冲击变得随机，从而构建了一个安慰剂检验的政策虚拟变量

VAT_reformfalse
pi × postfalsepit 。由于该政策虚拟变量是随机生成的，故其生成的“伪”核心解

释变量理应不会对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产生显著政策效应，即αfalse1 = 0。如果存在显

著影响本文政策效应估计的遗漏变量，则安慰剂处理下的系数应显著偏离 0点。为

避免小概率事件对于估计结果

的干扰，本文将如上随机过程

重复了500次，所有“伪”政策效

应的点估计系数核密度及其对

应 p值分布如图 2所示。首先

“伪”政策效应系数的均值接近

于 0，且绝大多数 p值大于 0.1；
其次本文估计的实际系数在安

慰剂检验中明显属于异常值。

综上，本文基准结果并未因遗

漏变量产生显著偏误。

（三）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我们对于营改增促进市场活力这一效应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以便判断

这一效应在民企和非民营①两个子样本群中有何差异。此外，由于增值税的层层抵

扣，营改增改革会对所有产业链上行业产生影响，为了进一步探究营改增政策的直接

影响，我们分别在全样本、非农业样本和服务业样本中对政策效应进行考察，回归结

果如表5所示。

首先，当我们将表 5（1）-（3）列与（4）-（6）列分别进行比较的时候，会发现营改增

政策对于企业市场活力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民营企业身上。对于非民营企业样本，无

论是从经济维度还是统计维度，营改增的政策效应显著性均不如民营企业。

其次，由于营改增政策的试点行业均为服务业行业，我们不断地将样本范围由全

样本缩小至服务业样本，即更换模型中对照组的设定，由此探索营改增政策的直接效

果。具体来看，由表5（2）（3）两列可以得知，在以民营企业衡量的市场活力下，相较于

非试点服务业，试点服务业由于营改增政策的影响，新注册公司数量增加了 38.8%；

但在将工业也纳入对照组的范畴中时，政策效应的估计值增加到了 45.1%，且统计显

① 其中非民营企业包括国企和外企。

图2 随机分配营改增冲击的估计系数和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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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也有所增加。这一结果说明，工业行业相对于未纳入试点范围的服务业，其企业

数量增速整体相对较慢，也符合这些年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趋势。

表5 异质性结果——民营企业注册数

DID

省份×行业固定效应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全样本

0.432**
（0.181）

控制

控制

控制

21 522
0.971

（2）
非农企业

0.451**
（0.182）

控制

控制

控制

20 130
0.971

（3）
服务业企业

0.388*
（0.198）

控制

控制

控制

8784
0.979

异质性结果——非民营企业注册数

DID

省份×行业固定效应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4）
全样本

0.0815
（0.149）

控制

控制

控制

21 522
0.880

（5）
非农企业

0.0922
（0.150）

控制

控制

控制

20 130
0.884

（6）
服务业企业

0.0964
（0.183）

控制

控制

控制

8784
0.889

（四）溢出效应分析

根据理论假说的分析可知，营改增的政策受益不仅发生在服务业部门，第二产业

部门也会受到改革的影响。对此，我们利用 2012年投入产出表信息，通过工业样本

专门考察这种溢出效应对新生企业的影响，以研究营改增政策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探

究溢出强度产生的异质性政策效应。我们将投入占比在 75%分位数以上的行业视为

高溢出行业（spilloverh），50%分位数至 75%分位数之间的视为低溢出行业（spilloverl），

构建了如（3）式的回归模型：

fnpjt = β0 + βh spilloverh，j × postpt + βl spilloverl，j × postpt + μpj + γpt + δjt + εpjt （3）
在表 6所示的研究结果中，我们发现：受投入产出关系影响，营改增政策对与其

紧密关联的工业行业产生了溢出效应。原因在于，工业行业在改革后能把从试点行

业采购的投入所产生的进项税额计入抵扣，从而减轻了税负。然而，这种溢出效应的



世界经济 * 2024年第1期 ·21·

汪殊逸 袁从帅 刘志阔

程度与试点行业投入的比例密切相关，具体见第（1）列。同样，这种溢出效应仅体现

在民营样本中，具体见（2）（3）列的对比。进一步地，我们对表 6中（1）（2）列所揭示的

溢出效应动态特征进行了分析。

表6 溢出效应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spilloverh × post

spilloverl × post

DID

省份×行业固定效应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全部工业

0.341**
（0.164）
0.174

（0.155）

控制

控制

控制

11 346
0.961

（2）
民营工业

0.393**
（0.178）
0.193

（0.166）

控制

控制

控制

11 346
0.961

（3）
非民营工业

-0.240
（0.194）
0.0908

（0.147）

控制

控制

控制

11 346
0.871

（4）
排除高溢出

0.412**
（0.174）

控制

控制

控制

18 605
0.972

（5）
排除所有溢出

0.417**
（0.180）

控制

控制

控制

15 689
0.972

如图 3所示，这两列的回归结果均满足事前平行趋势，且对于高溢出工业行业，

溢出效应随年份不断扩大，该结果也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相吻合。

图3 工业企业溢出动态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设计假设营改增试点主要对本地区的第二产业产生影响，

没有考虑省级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考虑到抵扣链条会传导到其他省份，从而也可



世界经济 * 2024年第1期 ·22·

税制改革、营商环境与市场活力：兼论改革协同作用

能存在溢出效应，这会导致本文结果的部分低估。此外，本文存在试点实验组政策效

应向非试点地区-行业溢出的现象，那么该溢出效应的存在会对文章的基准分析产生

干扰。但是依据本文理论分析，由于营改增可以避免双重征税、打通增值税抵扣链

条，同时依据政策设计时的基本原则“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该税制改革对非试点

行业产生的应该是与试点行业同向的溢出政策效应，即该溢出效应的存在会使得本

文识别的税制改革政策效果产生低估。进一步地，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依次将

高、低溢出的工业企业进行剔除构建稳健性检验模型，研究溢出效应对本文研究结论

的影响，结果如表 6第（4）（5）列所示。与基准回归系数 38.9%对比后可以发现，在将

对照组中存在溢出效应的行业进行剔除后，文章识别的政策效应系数略有提升且统

计层面上依旧显著，这一方面验证了营改增的溢出效应会使得基准分析的政策效应

低估，另一方面说明本文研究设计中存在的溢出效应并不会对文章结论造成较大

偏误。

综上，我们验证了假说一，即营改增改革会直接促进试点服务业的新生企业出

现，并通过投入产出关系间接促进第二产业的新生企业数量，但政策效果更多体现在

民营企业身上。

五 政策协同及税源培养

我们已经在上一部分分析了营改增对于试点行业及受到溢出影响行业的政策效

应。本部分将进一步分析在税制改革背后营商环境起到的协同性作用。最后本文对

于营改增政策的财政影响进行一定的说明分析。

（一）政策协同效应

1.模型设定。为了考察税制改革和营商环境的协同效应，我们设定如下模型：

fnpit = α0 + α1DIDpit + α2DIDpit × businessp + μpj + γpt + δjt + εpjt （4）
相较于基准模型，模型（4）加入税制改革和营商环境的交叉项。businessp代表不

同维度衡量的营商环境指标，主要包括上文提及的市场化指数、政商关系指数两套衡

量指标下的多个维度。其中，α2代表税制改革在营商环境较好地区的效果是否更加

明显，预期该符号显著为正，即较好的营商环境与税制改革产生了协同效应；而α1代

表税制改革在营商环境较差地区的效果。

由于营商环境的衡量主要体现在地区维度，已有文献从多个维度均发现区域营

商环境对于企业进入的重要作用。本文在此基础上，着重强调了营商环境的优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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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改革在企业活力促进上的异质性影响，营商环境本身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于被

解释变量市场活力的影响已被吸收在省份×年份的固定效应内。

2.回归结果。为了说明税制改革和营商环境的协同作用，同时考虑到营商环境

指标源于统计调查因素等限制可能存在的主观性干扰，我们分别考察不同学者定义

的两套营商环境指标，既可以保证本文结果的稳健性，说明本文结果不依赖于单个营

商环境的度量；又可以进一步突出制度环境的重要性，也就是不同维度的制度环境对

于税制改革的政策效果都起到重要作用。

表7 税制改革和营商环境：市场化指数

DID

DID × market

DID × relation

DID × nonSOE

DID × legal
省份×行业固定效应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基准结果

0.389**
（0.171）

控制

控制

控制

21 522
0.971

（2）
市场化指数交互

0.252
（0.168）
0.169***

（0.0482）

控制

控制

控制

21 522
0.972

（3）

0.262
（0.168）

0.157***
（0.0483）

控制

控制

控制

21 522
0.972

（4）

0.241
（0.168）

0.182***
（0.0482）

控制

控制

控制

21 522
0.972

（5）

0.250
（0.168）

0.171***
（0.0482）

控制

控制

控制

21 522
0.972

首先，我们考察樊纲等（2011）定义的市场化指数和税制改革的交互影响，回归结

果见表 7。其中第（1）列为基准回归结果，与表 3的第（3）列完全一致。对于市场化指

数与税制改革的交互影响，我们具体选择市场化总指数（market）以及分项指数当中更

加偏向营商环境的度量指标，包括政府与市场关系（relation）、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nonSOE）和法治环境（legal）三个方面指数，结果分别对应表7的后4列。研究结果表

明，税制改革对企业活力的促进程度受到市场化程度及各具体指数的影响。具体来

看，每个交叉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也即在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税制改革的效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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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显。然而在营商环境相对落后的地区，税制改革的作用并未发挥显著影响，具体

可见表 7中（2）-（5）列第一行的政策主效应系数估计值。这也印证了本文理论分析

部分阐释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造成的企业整体成本过高会影响减税效果的发挥，营商

环境建设能与税制改革产生协同政策效果这一结论。

表8 税制改革和营商环境：政商关系

DID

DID × PC

DID × PCclose

DID × PCclean
省份×行业固定效应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基准结果

0.389**
（0.171）

控制

控制

控制

21 522
0.971

（2）
政商关系交互

0.296*
（0.168）
0.112**

（0.0479）

控制

控制

控制

21 522
0.972

（3）

0.297*
（0.168）

0.112**
（0.0480）

控制

控制

控制

21 522
0.972

（4）

0.280*
（0.168）

0.133***
（0.0478）

控制

控制

控制

21 522
0.972

其次，我们分析了政策效应与聂辉华等（2018）衡量的政商关系之间的交互作用，

回归表格见表 8。和表 7类似，表 8第（1）列为基准结果。根据政商关系指标的定义，

我们选取政商关系总指数（PC），回归结果见表 8第（2）列。两个分项指标衡量的政商

关系“亲近”指数（PCclose）和政商关系“清白”指数（PCclean）的回归结果分别见第（3）（4）
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套政商关系指标的数据来自 2016年，而本文的政策改革

时段为 2012-2015年，两者并不完全匹配。对此，我们隐含的潜在假设在于，该指数

在省级层面短期内不会出现大幅变化，进而可以部分代理之前临近年份的营商环境

优劣。根据回归结果可知，税制改革的效果同样在政商关系更佳的地区，发挥出更明

显的效果。在“亲”“清”两项指标当中，我们发现“亲”“清”的回归系数都非常显著，这

说明“亲”“清”一个都不能少，一个也不能偏废，尤其要避免反腐之下的“懒政惰政”，

体现构建“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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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验证了假说二，即税制改革对市场活力影响的效果，依赖该地区的营

商环境状况。且税制改革的政策效果在各个指标体系、不同维度衡量下的营商环境

中，均表现出在更好的营商环境中政策效果更为明显，而在营商环境不佳的地区税改

效果相对有限，反映出了税制改革与营商环境建设较强的政策协同效应。

（二）税源培养效应

上文发现，税制改革在市场活力的激发上产生了一定的预期效果，促进了新生

企业的出现，并且这种效果依赖于营商环境，回归结果非常稳健。在此基础上，我们

非常关心由此带动的市场活力增加是否会培育税源，这是减税政策能否抑制财政风

险出现的重要条件。如果税制改革的效果，只是降低企业税负，并未导致培育税源，

那么这种减税降费将难以持续，并可能由此引发财政风险。因此，我们非常关注税

制改革对财政的影响。在本节，我们分别考察了营改增的实施是否降低了税收收

入，进而增加了财政风险，以及市场新生企业数目的增加是否可以带来实际税收收

入的增加。

我们根据《中国税收年鉴》构造了省份-行业-年份的税收收入数据，并对其进行

了+1取自然对数的处理，以此来研究营改增政策、新生企业数目和税收收入的关系。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9。其中，第（1）列为将基准设计中双重差分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更

换为对应省份-行业-年份的税收收入，从而探究税制改革本身对于财政收入的影响。

第（2）列为本文基准结果的简单重复。后两列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新生企业数目

和新生工业企业数目对于对应行业税收收入的影响。

表9 税制改革的税源培养效应

DID

fn

省份×行业固定效应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税收DID
ln tax
-0.173

（0.105）

控制

控制

控制

19 973
0.970

（2）
基准结果

fn

0.389**
（0.171）

控制

控制

控制

21 522
0.971

（3）
全样本

ln tax

0.0767***
（0.0173）

控制

控制

控制

19 973
0.971

（4）
工业企业

ln tax

0.122***
（0.0188）

控制

控制

控制

10 829
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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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说明：（1）营改增并未对试点省份-行业税收收入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结合

本文基准分析中营改增可以显著提高试点行业企业注册数量的研究发现，这一结果

也进一步印证了已有文献中对营改增减税效果的分析。（2）由第（3）列的回归结果可

知，新增注册企业增加一倍会使得省-行业税收收入增加 7.67%，而这一效果在工业

企业中更加明显。（3）结合基准回归中实施营改增使得新增注册企业增加 38.9%。即

由营改增试点产生的新增注册企业会增加 2.98%（=7.67%×38.9%）的税收。由此，我

们验证了假说三，即以新生市场主体为代表的市场活力的增加，有助于培育税源促进

税收收入增长。从而，我们引申的含义在于，上文论述的税制改革导致市场活力的增

加，确实可以产生扩大培育税源效应，进一步说明改革协同的重要作用。

六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 2007-2015年工商登记注册数据，以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为对象，研究了

税制改革政策效果与营商环境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营改增显著促进了试点行业

企业的设立，并可以通过投入产出关系对第二产业产生溢出作用，显示出该项税制改

革能够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其次，也是本文的核心发现：营改增促进企业设立、激发

市场活力的效应取决于营商环境，税制改革只在营商环境好的地区有着显著成效，在

营商环境不好的地区效果不够理想。并且，这一结论在采用不同的营商环境衡量指

标下均非常稳健，这反映出营改增税制改革与营商环境建设存在着较强的政策协同

作用。最后，进一步研究显示，企业活力的提升可起到培育税源、增加税收收入、扩大

税基的作用，新生企业数量的增加显著促进了税收收入增长，税收收入增长取决于企

业活力的变化。这意味着，只要减税能够激发市场活力，财政可持续能力就会得到提

升，减税引起财政风险的概率就会降低。

综合来看，以上结论对宏观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减税在中国

宏观调控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成为最受关注、最有力的政策措施之一。但随

着减税力度不断加大，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财政风险进一步凸显，特别是

2020年疫情冲击之下中央发行两万亿元特别国债，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减税政策仍

有较大期待，经济高质量发展也需要减税政策继续发力。面对这一形势，如何在财政

紧平衡的状态下既能持续释放减税政策成效，又能避免财政风险就显得至关重要。

本文研究表明，目前不宜继续单纯地实施增量减税政策，还应加快“放管服”改革，通

过发挥良好营商环境的协同作用，充分释放已有减税政策的红利。特别是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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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差的地区，一般也是经济相对落后、市场活力亟待提升的地区，如果不切实优化营

商环境，减税只会增加财政风险，并不能带来明显的积极成效。国家在实施宏观政策

时，应注重不同政策之间的协同作用，以“盘活”已有各项政策举措，更加充分地释放

政策效应。此外，既然减税效应的发挥非常依赖于营商环境，那么其他宏观政策是否

也是如此？不同的宏观政策之间是否也存在相互影响？这些问题也有待进一步地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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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Reform,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Market Vitality:

Debate on the Effect of Policy Synergy

Wang Shuyi; Yuan Congshuai; Liu Zhikuo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examining the policy effects of“replacing the business tax

with the value-added tax”(abbreviated as VAT reform) and analyses whether these effects depend o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the effective deployment of fiscal policies. Based on

nationwide business registration data, this study finds,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that

VAT reform has not only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new service sector enterprises in pilot

areas but has also indirectly led to an increase in new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hrough input-output

relationships.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impact of the VAT reform on market vitality depends

to a large extent on the reg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conditions, underlining the importance of policy

synergy.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 scope for tax cuts is increasingly limited,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nhancing policy synergy emerge as effective pathways to maximise the benefits of tax

policy adju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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